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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25日在公

司 22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以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应到董事 11人，实到 10人。董事王长江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郑彩红女士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彩红

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有效。本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此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1票，弃权 0票。 

此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此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公司管理层 2018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018 年公司董事长薪酬为 58万元，其他享受高管待遇的人员薪酬，按照

市场化机制确定。 

关联董事郑彩红董事回避表决；董事长薪酬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审议《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9、审议《关于股份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威医药 2019年度借款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随着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威医药的发展与资金需求，股份公司2019年度预

计需新增对外借款额度1.5亿元，华威医药2019年度预计需新增对外借款额度2

亿元，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上述新增额度内单笔未超过5,000万元的，授权公司董事长批准办理：包括

与2019年银行授信相关的资产抵押等在内的一切事宜，以保证公司资金正常运转

和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此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关于预计全资子公司华威医药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张孝清董事回避表决；此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关于预计全资孙公司礼华生物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张孝清董事回避表决；此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疆百花村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拟使用 

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3、审议《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4、审议《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5、审议《关于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6、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张孝清董事回避表决。 

17、审议《关于未达到盈利承诺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董事张孝清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18、审议《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9、审议《关于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张孝清董事于 2019年 4月 25号，对百花村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中审

议的《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如下： 

1、2019年 4月 2号、4月 17号，百花村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分别表决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威医药关联交易的议案》，认为我司与江苏华阳签订的 18

个药品技术开发合同均属于双方正常的业务活动，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

发展，并遵循了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华威医药与江苏华阳及子公司 2018 年签署的 6 个合同

全部都确认收入，对 2017 年签署的 12 个合同全部都未予确认收入，涉及影响

4000万利润的事项在 2018年审计报告中未作任何披露。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只在



“关于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认为：上述交易作为关联交易，自 2017 年发生至今，其交易性质（不具有商

业实质）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该结论明显与事实不符，真实的交易和公允的价格

是百花村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通过的关联交易议案的基础，而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

结论与百花村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结论完全相反，且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完全无视

2017年签订的 12个合同目前实际履行和进展情况，本人认为该审计结论显失公

允，未能真实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能对投资者构成严重误导。 

2、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华威医药和江苏华阳及其子公司签署的 18 个药品技

术开发合同采用了不同的会计处理，对 2018 年签署的 6个合同全部都确认收入,

而对 2017 年签署的 12个合同全部都未予确认收入，且未作任何披露，只是简单

的把江苏华阳支付给华威医药的 5,130万元合同款挂在“其他应付款”科目，对

同一交易对象的相同业务，2017年签订合同实际履行进展远超过 2018 年签订合

同履行进展的情况下，仍认为 2017年签订的合同不具有商业实质，2018 年的合

同具有商业实质 ，收入确认标准完全不一致，互相矛盾,违背了 2017 年颁布的

财会（2017）22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规定。 

3、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2017 年审计调减华威医药 2017 年营业收入的理由

在 2018 年度已经完全消除。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2018年 5月 29号公开披露的回复显示，希格玛会计师

事务所在 2017年度时点没有确认与江苏华阳相关业务营业收入的理由为：“江苏

华阳当时正处于股权转让期间，公司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资产未进行交割，

无经济实力履行合同，且涉及张孝清个人借款 3,591 万元”，认为不具有商业实

质。但 2017年签订的合同事项已证明：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的上述疑虑截止 2018

年 6月 30号就已经完全消除，具体事实及依据如下： 

希格玛提出的疑虑 完成日期及事实依据 

正处于股权转让期

间，公司尚未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 

2018年 3月 9号，江苏华阳完成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

其中安鸿元华基金持有江苏华阳 99%的股权，安鸿汇盛持

有江苏华阳 1%的股权。 

资产未进行交割 2018年 3月 14号，江苏华阳的资产交割已经全部完成 

无经济实力履行合

同 

截止 2018年 6月 30号，江苏华阳收到股东实缴的注册资

本 2亿元，资本公积 812 万元，资本充足。截止 2018年

12月 31号，江苏华阳及其全资子公司已经共支付华威医

药技术转让款共计 6,327 万元，占合同总金额 9,120 万元

的比例为 69%。完全具备履约能力。 



3,591万元借款的

问题 

2018年 3月 14日，江苏华阳在收到安鸿元华基金的首期

增资款后，即按借款单的约定向安鸿汇盛归还了 3,591万

元的借款。同日，安鸿汇盛按借款单的约定向张孝清归还

了 3,591万元的借款。 

从上表可以看出，截止 2018年 6月 30 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在 2017年

度年报审计时调减华威医药对与江苏华阳相关交易收入时的理由已经完全消除，

2017年签订的 12个合同已全部完成工艺技术的移交，部分项目已进入工厂生产

阶段，均实质在履行中，且履行的进展远超 2018年签订的 6个合同进展。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2017 年签订的合同目前仍不具备商业实质的说法明显是错误

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 2017

年签订的 12 个合同应在疑虑消除、2018 年已具备收入确认条件时点确认收入。 

4、华威医药是百花村最主要的子公司，也是百花村的主营业务所在，几乎

贡献百花村 100%的净利润，对百花村的整体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有至关重要的

影响。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在未与华威医药管理层就华威医药 2018 年度财务报表

数据进行确认，且未出具华威医药专项审计报告的情况下，直接在百花村合并报

表层面对华威医药 2018 年度业绩予以确认，违反了注册会计师职业准则与道德

规范。并且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认为由于

百花村与业绩承诺人对华威医药 2018 年及以前年度的业绩完成情况存在分歧，

业绩承诺人张孝清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应履行的赔偿股份数无法确定；而

同时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又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关于南京华威医药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2018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这种自相矛盾的报告会严重

误导投资者。 

5、敦请百花村严格按与张孝清在 2016 年 1 月 12 号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第三条补偿方式的约定：“业绩承诺补偿需以双方共同认可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标的公司 2016、2017、2018 年三个会计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具的审

计报告为依据”条款，尽快聘请双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华威医药）

进行专项审计，并根据专项审计报告结果计算业绩补偿数额。 

且（1）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8年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明确写明，由

于百花村与业绩承诺人对华威医药 2018年及以前年度的业绩完成情况存在分歧，

业绩承诺人张孝清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应履行的赔偿股份数无法确定；（2）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就出具的《关于南京华威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明确表明，本审核报告仅供百花村 2018 年

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做任何其他目的。 

敦请大股东勿滥用董事会控制地位，错误使用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已明确申明

只供披露不得他用的审核报告，在目前百花村未向业绩承诺方张孝清出具华威医

药 2017 年和 2018年的专项审计报告、未严格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条款

执行情况下通过的任何涉及盈利预测补偿的董事会议案均是错误且无效的。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6 日 

 

 

 

 

 

 

 

 


